
军队政府采购审计要把好“四关” 

中内协网 www.ciia.com.cn 点击次数:471

               林钦穗

军队政府采购审计是伴随后勤采购改革出现的，是审计工作的新领域。目前可借鉴的经验少，多数还处在摸索阶段，没

有固定成型的模式可供套用。本文就此谈谈军队政府采购审计的一些做法和体会。 

一、加强对政府采购审计，规范采购行为 

无论在地方还是在部队，长期以来，我国的政府采购表现为财政预算分配后各购买实体的分散采购形式。实际运行中不

可避免地造成采购行为不规范，财政支出资金使用效益低下，采购过程中以部门或小集团利益为重，并引发不同程度的

“暗箱操作”和腐败行为。同时政府采购工作是新生事物，可借鉴的经验少，要建立切实可行、手续完备、操作简便、

符合军队特点的政府采购制度，就必须加强对政府采购审计工作的研究和探索。 

要按照“先机关、后基层，先重点、后一般”的原则以点带面地推进采购改革。要结合军队点多线长，高度分散、难以

统一标准的特点，下发征求意见稿，广泛听取基层单位的意见和建议，对一些意见和建议要进行调查分析，确实认为是

好的意见要给予采纳，在经过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制定下发本系统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不断增强审计工作的可操作性

和完整性，为搞好采购审计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不断改进审计方式，加强政府采购的“四关”审计 

军队政府采购审计是部队审计的新领域，为了跟上深化采购制度改革的形势，各级审计部门必须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采

购审计方式、方法。要针对事后审计监督时效性差、经济效益不明显的特点，将政府采购审计关口前移，积极开展以事

前审计为核心的全程监督工作，在确保质量的情况下以尽可能低的价格满足政府采购需求。 

1、严格供应商“入选关”。对任何一个采购项目来说，供应商的多少，决定着供应竞争力的激烈程度，参与的供应商越

多，不仅采购项目在其性能、规格等方面有较多的选择余地，而且在供应价格上也将得到更大的优惠，在售后服务的承

诺措施上也将更加完善、周到。因此，审计人员应把选择供应商审计作为政府采购审计的一个重要环节抓紧抓好。在开

展审计时要坚持贯彻“三个优先”原则和“广、多、宽”方针，即源头厂家优先原则、没有源头厂家的总代理商优先原

则、质量保证下的价格优先原则。招标公示范围要广、邀请招标对象要多、询价采购范围要宽的方针。在此基础上强调

由各采购部门推荐至少5家供货商参与采购投标，对象既可以是曾经的供货商，也可以是新加入的供货商，只要符合条件

都欢迎，要尽可能选择有商品生产商直接授权的供应商，减少销售中间环节，降低成本消耗，确保供应商报价为出厂最

低价。 

2、严格产品市场价格“调查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影响商品价格的因素千变万化，价格弹性大。商品在生产厂家出

厂以后由于经过运输、保险、储藏等环节和各级分销商的利润需要，使商品的价格不断的提高，其价值和使用价值也发

生了背离。在审计过程中能否摸准商品市场价格波动走向，是搞好政府采购审计的最主要环节。一方面，审计人员在调

查市场价格时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对采购物资、工程、服务的价格进行市场信息收集，可以通过上互联网了解产品的网

上报价，发邮件了解其他地区的报价，还可以查询部分厂商和专业人士了解其内部报价。着重了解和掌握商品的成本

价，摸准不同销售商的利润构成，以消除腐败隐患，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另一方面，充分认识竞争决定价格这一规律，

在市场调查的基础上积极采取与各投标单位开展竞争性谈判方式，利用各投标单位急于中标的心理，在保证他们合理利

润的前提下，促使价格下降到认可的空间。 

3、严格招标文件“审核关”。政府采购工作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其采购行为要具有较高的透

明度，并实行招标信息和招标程序公开，使每一个投标人获得同等的信息，知悉招投标的一切条件和要求。而反映上述

平等、公开的方式主要体现在编制招标文件内容上，其内容是否严密、详细，不仅会缩短采购时间、减少不必要的解释

和答疑工作、提高采购效率，而且会杜绝中标单位中标后因招标文件不严密增加难以预料的增补经费。为此，审计人员

要严格招标文件的审核，使招标文件在内容上做到严密、详细，尽可能堵塞各类漏洞，防止“钓鱼”式投标现象的发



生，即因招标文件不严密所引发的不合理的采购后续支出。 

4、严格管住经济合同“签订关”。采购合同是明确采购单位与供货商双方权利和义务的重要载体，为明确双方权利和义

务，对订立工程采购合同的过程中，要严格“一审批”、实行“二分离”、 紧守“三道关”、 健全“四制度”。“一

审批”即要求建设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因变更工程设计或隐蔽签证的需上报审批，不得边建边报、先建后报或者有意隐瞒

不报，强化工程采购合同的监督；“二分离”是指实行行政监督和专业监督分离，综合验收和专业验收分离；把住“三

关”，即技术方案审核关、履约过程监督关、竣工验收关。“四制”即大力推行工程监理制、质量检测制、分段验收制

和跟踪监督制。对一些工程采购项目，审计人员还应注意合同中是否明确工程使用的主要材料品牌、规格、厂家等，以

防止中标后随意增减造价、材料和以次充好等现象的发生。（作者单位：武警福建省边防总队审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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